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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內政部警政署：102年 4月函頒「警察機關辦理專責人員分級

處理交通事故講習作業規定」，要求各警察機關比照辦理相

關學、術科講習及測驗；提升交通類選訓時數。實施「警察

機關受理網路申請道路交通事故資料作業規定」，民眾可線

上申請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現場相片及初步分析研判表及

線上查詢辦理進度。 

二、交通部：公路總局於 102年成立「車輛行車事故改善小組」，

針對各行車事故鑑定會提出之交通法令、道路號誌、標誌、

標線及鑑定技術與現場處理規範疑義，進行現場勘查以彌補

蒐證不足之缺失。並擬訂「車輛行車事故鑑定作業改善小組

執行要點」以有效提升鑑定品質；統整編列車輛行車鑑定技

術手冊供參。103年 12月起於監理服務網提供民眾查詢鑑定

案件資訊服務，提升案件透明度；編製「行車事故肇因分析

案例探討」教材，俾有原則性案例參考。102年 7月訂定「交

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設置要點」。交通部

於 102 年 9 月止已會銜內政部及法務部二度修正「車輛行車

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」。將自行車事故案件納入鑑定，

並使公路總局成為非直轄市地區事、責、權統一之鑑定機關。 

三、修正法規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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